Finney, Charles Grandison 芬尼（1792～1875） 芬尼被稱為「近代復興運動之父」。對他來說，神學工作永遠是務實的、有實際功效的。不管是傳福音、作牧師、神學教授，或學院的院長，他基本的目標仍然不變：領人歸正（Conver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7,Name=Conversion}），並且裝備他們為要來的千禧年（Millennium{\LinkToBook:TopicID=792,Name=Millennium}）國度作預備。
　　芬尼原本是個律師，但1821年的悔改得救把他完全改變過來，後來在長老會受按立為牧師，立刻展開對紐約移民的福音工作。他在教會內採取一系列的新措拖，如設立「憂慮座」（anxious seat，設於講台附近的座位，專為信心動搖者而設）、延伸聚會、讓女人在公開聚會禱告，復興之火很快就傳遍該區，以致人稱那區是「燃燒過的區域」。儘管芬尼一生致力於復興的工作，甚至為此遠赴英國主領奮興會（1849～50, 1859～60），但1824～32年期間的工作,仍然成為他一生的里程碑。
　　過度辛勞工作，使他的健康漸差，不能常作遠行，他便在紐約的查塔姆街教堂（Chatham Street Chapel）安頓下來作牧師；之後又任紐約百老匯會堂（Broadway Tabernacle of New York, 1836～7），和俄亥俄州奧伯林第一公理會（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Oberlin, Ohio, 1837～72）的牧師。1835年，他出任剛成立的奧伯林學院（Oberlin Collegiate Institute，即現今之Oberlin College）的神學教授，後來還成了此學院的院長。
　　從神學立場來說，芬尼屬於新加爾文派〔New School Calvinist；參紐黑文神學（New Have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44,Name=New Haven Theology}）〕。他的講道與教學永遠是尖銳有力的；他強調神的道德管治，人能悔改和創造新心，人性與社會都可被改造成完全，以及基督徒必須把信仰落實在生活上。對芬尼來說，這就等於要把時間和精力投於建立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，包括拯救靈魂和參與社會改革，如反奴隸運動等。
　　芬尼一生寫了很多書和文章，有些是講道集，較重要的有《論宗教復興》（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, 1835；修訂版，1960），這是一本如何領奮興會的手冊；他的《系統神學》（Systematic Theology, Oberlin, 1846）正能顯出他是那種亞米紐（Arm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8,Name=Arminianism}）化的加爾文主義者。1876年出版的《回憶錄》（Memoirs）記述了他與十九世紀復興運動的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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